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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阶段，理论界与实务界针
对我国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与判断存
在诸多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侵
权责任法领域中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本文从我国侵权责任法理论中的必然因果
关系说，大陆法系国家的条件说、相当因果
关系说，以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双层次因果
关系说入手，在展开学说基本内容的基础
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分析不同
学说的优势与缺陷，并且提出构建我国侵
权责任因果关系理论应当遵循的基本准
则，希冀能够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不断发
展完善提供合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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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侵权责任法规则体系当中的一个
基本条件，因果关系成为我国理论界与实
务界不断争议的一个问题，在这一过程中，
各种学说、理论层出不穷，司法实践中也是
观点不一，众说纷纭。因而，在不断发展和
完善我国侵权责任法体系建构的过程中，
应当注重加强对于因果关系理论的研究。

一、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基本理论
（一）概念
侵权责任，是指“侵权人一方对自己的

加害行为或者准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等后
果依法所应当承担的各种民事责任”。［1］
由此可知，侵权责任是一种基本的民事责
任形式，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并且在本质上
侵权责任是一种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如果
某一现象的出现是由另外一个现象所引起
的，那么这两种现象之间就存在前因后果
的关联性，即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简而
言之，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就是指人的行
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

（二）特征
1.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
原因和结果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因

果联系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之外，并且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侵权责任法
上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随着
人们意志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因
果关系是可以被认知的，是可以通过人们自
身的思维活动加以认识和理解的。

2.因果关系具有时间性和顺序性
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时间性

和顺序性。因果关系是客观现象当中出现
的前因后果的联系，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
着明确的时间性和顺序性。这种原因在前，
结果在后的顺序排列，可以使侵权责任因
果关系的内容一目了然。

3.因果关系表现形式的复杂性与多样
性

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
比如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又有偶然的因果
关系，既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又有间接的因
果关系，同时还存在诸多一果多因，一因多
果的因果关系类型。

4.因果关系具有相对性和必然性
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的种种现象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现象相对于结果是必然有
原因的，而且本身就是由于某种现象而出
现的结果和结论，因而可以形成大量的甚
至于无数的因果环节。但是在这个理论当
中，结果和原因是相对的，现象可以看作是
之前的现行的必然结果，也可以看作是另
一种现象的必然原因。

二、因果关系理论重要学说的梳理
（一）大陆法系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与

评析
1.条件说理论
条件说，是侵权责任法中因果关系问

题的重要学说之一，该学说认为“凡是引起
损害结果发生的条件，都是损害结果的原
因”。［2］换言之，在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存在着‘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的条件关
系时，前者就是后者的原因。按照条件说的
理论，所有的条件具有平等性，都具有同等
的价值，都是法律上的原因，而且这要是这
些原因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上
的联系，都可以将其评价为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条件说的基本观点，应当认为条件说
是存在缺陷的。条件说可能会无限扩大侵
权责任的范围，导致责任自负的原则受到
挑战，而且它只是注重对事物的判断，把所
有的事实都作为原因，没有从因果关系的
根本规则考虑，同时，“把所有的条件都看
成等价的，忽略了主次原因的不同作用，导
致各个行为人的责任平均化”。［3］

2.相当因果关系说理论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基本内容是，根据

一般人社会生活中的经验，在通常情况下，
某种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场
合，就认为该行为与该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对于“相当”的解释，是指该行为产生该结
果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是一般性的、而不
是有异常的；换言之，在现实的日常生活
中，该行为一般会产生该结果。

相当因果关系说避免了条件说过于宽
泛的缺陷，又克服了原因说失之于抽象的
弊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于相当因
果关系说是对条件说的一种补充，是在其
基础上建构的，因此，在个别情况下运用相
当因果关系说，可以更好地解决由于条件
说自身的瑕疵而难以恰当处理的案件。

3.原因说理论
原因说理论和条件说相比，有所区别，

第一点是条件说和原因说区分了损害所产
生的原因和条件，原因说认为，侵权法中的
因果关系其实并不是表面上的简单的对于
哲学上的原因起始的探讨，而是在法律的
途径上，研究推断出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
一方，和真正导致损害的原因。第二点就是
原因说的主张是要区分原因力，这对于该
承担责任的一方的判断也有了很大的作
用。

（二）英美法系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与
评析

英美法系的因果关系判断理论是双层
次因果关系学说。所谓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是指“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和请求与某种特
定的侵权诉因之间的关系：如果符合某种
侵权诉因的要求，则认为存在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如果不符合该侵权诉因的要求，则
不认为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受害人即
使遭受损害也得不到该相关法律规则的救
济。”［4］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则是指加害
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内在联系。换言之，
英美法系的双层次的因果关系理论将整个
认定和判断具体案件因果关系的构成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行事实层面的
条件关系判断，第二个层面是进行法律层
面的原因性判断。在对侵权行为与损害后
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判断时，要
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即进行事实上的因果
关系判断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

按照英美法系双层次的因果关系说的
思维方式与研究进路，在具体到认定与判
断侵权责任因果关系时，要从两个方面进
行考虑。第一层次，根据危害结果找出一切
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事实要素，包括侵权行
为以及其他各种相关条件。第二层次，针对
上述已经筛选出来的事实因素等内容进行
进一步的剖析，寻找具有法律上所要求的
因果关系，即从“事实原因”当中找出“法律
原因”，最终决定是否具有侵权责任法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以及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归
属问题。

三、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论
（一）必然因果关系理论的基本范畴
必然因果关系是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

论的基本范畴。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因
果关系，是指各个客观现象之间的一种必
然联系。即某一种现象的出现，是在一定条
件下必然由另一已经存在的现象所引起
的，这前一种现象称为原因，而后一种现象
称为结果，它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客观的必
然联系，就是因果关系。”［5］那么，根据必
然因果关系理论，只有当侵权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时，才能够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二）必然因果关系理论的问题评析
必然因果关系理论作为我国传统的因

果关系理论受到广泛质疑，尤其是其在解
决司法实务当中的具体案件时不断被批
评。如程啸教授认为，“必然因果关系说混
淆了法律因果关系与哲学因果关系，不适
当地限制了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赔偿的范
围，非常不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利
益”。［6］

四、构建我国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判断
的建议和展望

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理论学说的争

论，没有相对统一的理论学说具有广泛的
指导意义，鉴于这种情况，司法实践中，在
认定和判断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时应当认
真谨慎，要求得更高、更严格。在实际认定
和判断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要确立和坚持
一定的原则和精神，为我们能够做出合理、
及时有效地判断提供标准。

（一）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判断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

1.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精神进行认
定和判断

对于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判断，既是
一种对于客观事实的判断，同时也是一种
法律上的评价，所以应当运用侵权责任法
的基本法律精神作为指导，并且认定与判
断的结果要符合法律法规的精神，同时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2.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案件
的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在不同的案件中
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要求我们在认定
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案
件，以恰当的因果关系理论作为指导。总
之，我们不能简单套用各种相关理论来认
定和判断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

（二）构建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判断标准
的建议

在纵观理论、实务当中林林总总的学
说观点后，笔者认为在确定侵权责任因果
关系上，应当采取英美法系国家的双层次
因果关系理论。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即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和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说，
虽然是英美法系国家提出的，但是大陆法
系国家的条件说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事
实上因果关系说当中的原因认定理论，相
当因果关系说是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进其
进行法律上、价值上的进一步判断，其思维
进路当中同样包含着事实认定和价值判断
两个部分的内容。把侵权责任上的因果关
系区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符合我国多年来的思维习惯，同时
也有助于正确划分当事人的举证范围，使
审判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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